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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四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討 論 文 件  

 

 

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對 新 鮮 糧 食 店 售 賣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規 管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 )

對 新 鮮 糧 食 店 售 賣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各 項 加 強 規 管 措 施 。  

 
背 景  

 
2. 根 據 《 食 物 業 規 例 》 (第 132X章 )第 31(1)(d)條 ， 任 何 人

經 營 涉 及 出 售 新 鮮 、 冷 凍 1或 冷 藏 牛 肉 、 羊 肉 、 豬 肉 、 爬 蟲 、

魚 或 家 禽 的 食 物 業，必 須 領 有 食 環 署 發 出 的 新 鮮 糧 食 店 牌 照。

由 於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須 以 攝 氏 0度 至 4度 之 間 的 溫 度 貯 存 以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 食 環 署 在 簽 發 有 關 的 新 鮮 糧 食 店 牌 照 時 ， 藉 着

有 關 的 發 牌 及 持 牌 條 件 規 定 處 所 內 必 須 設 置 足 夠 容 量 及 性 能

良 好 的 雪 櫃 ， 以 供 貯 存 及 展 示 待 售 的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 櫃 內

温 度 須 時 刻 保 持 在 攝 氏 0度 至 4度 之 間 。 在 新 鮮 糧 食 店 獲 簽 發

牌 照 後， 食 環 署 人 員 會 根 據「 按 風 險 程 度 分 類 巡 查 制 度 」 2定

期 巡 查 持 牌 新 鮮 糧 食 店 ， 確 保 持 牌 人 遵 守 有 關 的 發 牌 及 持 牌

條 件 ， 並 符 合 法 例 訂 明 的 衞 生 標 準 。 此 外 ， 食 環 署 亦 會 不 時

在 各 區 進 行 特 別 主 題 行 動 ， 重 點 打 擊 新 鮮 糧 食 店 常 見 的 違 規

事 項 ， 例 如 不 適 當 地 貯 存 冰 鮮 或 冷 藏 的 肉 類 和 家 禽 。  

                                                       
1
    冷凍(亦即冰鮮)肉類和家禽是指由屠宰、貯存、運送至出售的整個過程中，均以攝氏 0 度至 4

度之間的溫度冷凍保存的肉類和家禽。 
2  根據「按風險程度分類巡查制度」，食環署會按照食物業處所售賣的食物種類及供顧客食用的

方式、處所的作業方式、配製食物的方法、顧客數目、處所現時的衞生風險類別、以往檢控及
警告信記錄，以及曾否發生食物中毒事件等多項評審標準來計算每所食物業處所的風險指數，
以評定處所的潛在風險程度，從而決定巡查頻次。高、中及低風險類別的食物業處所分別會每
四星期、每十星期及每二十星期巡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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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申 訴 專 員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就 售 賣 冰 鮮 肉 類 的 規 管 發 表 主 動 調 查 報 告 (「 報 告 」)，指 出

售 賣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店 鋪 沒 有 按 持 牌 條 件 ， 將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貯 存 在 攝 氏 0度 至 4度 之 間 的 溫 度 售 賣 的 違 規 情 況 十 分 普

遍 ， 更 有 部 分 店 鋪 涉 嫌 將 冰 鮮 肉 類 和 雞 隻 充 當 作 新 鮮 肉 和 雞

隻 出 售 ， 以 謀 取 更 高 利 潤 。 就 此 ， 申 訴 專 員 向 食 環 署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 當 中 包 括 ：  

 
  要 求 食 環 署 增 加 定 期 巡 查 新 鮮 糧 食 店 的 頻 次 ；  

 
  就 輕 微 違 規 事 項 制 訂 清 晰 而 合 乎 食 物 安 全 的 指 引，而 曾

輕 微 違 規 的 新 鮮 糧 食 店 如 再 度 違 規 ， 便 按  「 警 告 信 制

度 」 3 進 行 執 管 ；  

 
  要 求 新 鮮 糧 食 店 持 牌 人 在 收 到 警 告 後 立 即 採 取 糾 正 行

動 ；  

 
  對 於 曾 因 多 次 違 規 而 被 食 環 署 取 消 新 鮮 糧 食 店 牌 照

的 人 士 ， 在 取 消 牌 照 後 的 指 定 期 間 內 ， 拒 絕 該 名 人

士 或 他 人 代 表 該 名 人 士 就 同 一 處 所 再 提 出 的 新 鮮 糧

食 店 牌 照 申 請 ； 以 及  

 
  以 多 元 渠 道 對 市 民 加 強 宣 傳 教 育 ， 使 公 眾 清 楚 新 鮮 糧

食 店 須 正 確 貯 存 和 展 售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 將 有 關 持 續

違 規 的 店 鋪 的 資 料 透 過 傳 媒 向 外 公 布 ， 及 上 載 至 食

環 署 或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的 網 頁 。  

                                                       
3  「警告信制度」是食環署對違反牌照條件的食物業處所實施的行政措施，有關的安排如下： 

(a) 食環署人員若發現食物業處所內有違反發牌或持牌條件的事項，會向持牌人發出「口頭警
告」，要求持牌人糾正。 

(b) 在進行覆檢巡查時，若持牌人已糾正違規情況，食環署會就上述口頭警告發出「提示信」，
提醒持牌人在六個月內防止同類違規情況再現。 

(c) 如持牌人沒有於指定時限內糾正，或處所於口頭警告發出日期起計六個月內再次出現同一違
規情況，食環署會向持牌人發出「警告信」。該警告信有效期為六個月。 

(d) 如持牌人在六個月內，因違反一項或多項發牌或持牌條件而遭食環署書面警告三次及其後仍
再有違規，食環署會考慮取消其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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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管 措 施  

 
4. 為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 食 環 署 向 售 賣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新

鮮 糧 食 店 施 加 持 牌 條 件 ， 規 定 持 牌 人 或 經 營 者 在 其 食 物 業 的

運 作 中（ 包 括 運 送、貯 存 或 陳 列 發 售 時 ），必 須 按 照 有 關 食 品

的 性 質 貯 存 於 合 適 的 温 度 。 食 環 署 一 直 關 注 新 鮮 糧 食 店 以 不

適 當 温 度 貯 存 和 售 賣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違 規 情 況 ， 除 定 期 巡

查 外 ， 亦 會 不 時 針 對 有 關 的 違 規 情 況 安 排 特 別 行 動 。 食 環 署

人 員 巡 查 時 ， 倘 發 現 持 牌 人 或 經 營 者 違 反 有 關 持 牌 條 件 ， 會

發 出 口 頭 或 書 面 警 告 ， 要 求 有 關 人 士 糾 正 。 若 持 牌 人 沒 有 糾

正 及 重 複 違 規 ， 食 環 署 會 考 慮 取 消 其 牌 照 。  

 
5.  食 環 署 自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底 逐 步 收 緊 有 關 以 不 適 當 温 度

運 送 、 貯 存 或 展 售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等 違 規 事 項 的 規 管 措 施 ，

並 縮 短 口 頭 警 告 及 警 告 信 的 指 定 糾 正 時 限 。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起 ， 更 規 定 新 鮮 糧 食 店 持 牌 人 在 收 到 相 關 的 警 告 後 ， 必 須

即 時 糾 正 。 若 持 牌 人 在 六 個 月 內 ， 被 書 面 警 告 三 次 及 其 後 仍

再 有 違 規 ， 食 環 署 會 考 慮 取 消 有 關 牌 照 。 此 外 ， 食 環 署 亦 不

會 容 忍 店 鋪 以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 充 當 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出 售 。

若 懷 疑 有 新 鮮 糧 食 店 違 規 ， 會 立 即 偵 查 及 打 擊 。 任 何 人 違 反

這 一 項 持 牌 條 件 ， 有 關 的 牌 照 可 被 立 即 取 消 。  

 
6.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中 ， 食 環 署 就 新 鮮 糧

食 店 不 適 當 地 貯 存 或 展 售 冰 鮮 肉 類 或 家 禽 共 發 出 48項 口 頭 警

告 和 10封 警 告 信 。 同 期 ， 食 環 署 發 現 一 間 新 鮮 糧 食 店 把 冰 鮮

家 禽 充 當 新 鮮 家 禽 出 售 ， 現 正 考 慮 取 消 其 牌 照 。  

 
7. 除 執 行 規 管 措 施 外 ， 食 環 署 一 直 向 持 牌 人 提 供 相 關 的

衞 生 教 育 ， 包 括 在 定 期 巡 查 處 所 時 ， 向 持 牌 人 及 其 員 工 提 供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及 衞 生 方 面 的 教 育 ， 並 透 過 食 物 衞 生 講 座 、 研

討 會 及 工 作 坊 等 ， 提 高 業 界 的 食 物 安 全 及 食 物 衞 生 水 平 。 同

時 ， 食 環 署 亦 印 製 有 關 零 售 店 鋪 須 正 確 貯 存 和 展 售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宣 傳 單 張 及 海 報 ， 加 強 對 業 界 的 宣 傳 和 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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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 協 助 持 牌 人 保 持 食 物 安 全 和 環 境 衞 生 ， 食 環 署 規 定

持 牌 新 鮮 糧 食 店 必 須 委 任 一 名 曾 接 受 培 訓 及 合 資 格 的 全 職 衞

生 督 導 員 ， 在 處 所 監 督 食 物 安 全 及 衞 生 。  

 
跟 進 申 訴 專 員 提 出 的 建 議  

 
9. 就 申 訴 專 員 在 報 告 中 對 新 鮮 糧 食 店 售 賣 冰 鮮 肉 類 提 出

的 各 項 建 議 ， 食 環 署 已 陸 續 落 實 如 下 ：  

 
  如 售 賣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新 鮮 糧 食 店 鋪 曾 因 違 規 貯 存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而 被 警 告，食 環 署 會 提 升 有 關 店 鋪 的 突

擊 巡 查 頻 次 並 延 長 監 察 期，以 提 高 監 管 成 效 和 加 强 打 擊

違 規 情 況 。  

 
  繼 上 文 第 五 段 所 述 的 新 措 施（ 即 自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起 ，

要 求 持 牌 人 在 收 到 警 告 後 即 時 作 出 糾 正 ）， 食 環 署 亦 已

就「 輕 微 」的 違 規 情 況 及 執 管，制 訂 清 晰 的 指 引，要 求

巡 查 人 員 嚴 格 遵 守。若 發 現 有 關 店 鋪 再 度 違 規，便 會

按 「 警 告 信 制 度 」 進 行 執 管 。  

 
  若 新 鮮 糧 食 店 的 持 牌 人 因 多 次 違 反 與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貯 存 或 陳 列 温 度 有 關 的 牌 照 條 件，或 因 把 冷 藏 或 冰 鲜 肉

類 和 家 禽 充 當 作 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出 售 而 被 取 消 牌 照，食

環 署 會 在 取 消 牌 照 日 期 起 計 十 二 個 月 內，拒 絕 處 理 持 牌

人、其 代 表 或 業 務 伙 伴 就 同 一 處 所 提 出 的 新 鮮 糧 食 店 牌

照 申 請 。  

 
  食 環 署 已 印 製 關 於 正 確 貯 存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宣 傳 單

張 及 海 報，宣 傳 教 育 市 民 有 關 新 鮮 糧 食 店 必 須 將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置 於 攝 氏 0 至 4 度 的 溫 度 中 貯 存 及 展 售，否 則

便 屬 違 規，並 呼 籲 市 民 就 有 關 的 違 規 情 況 向 食 環 署 舉 報 。

食 環 署 亦 會 透 過 傳 媒 向 外 公 布 因 持 續 違 規 而 遭 取 消 牌

照 的 店 鋪 的 資 料，並 準 備 日 後 上 載 有 關 資 料 至 該 署 的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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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供 市 民 參 閱 。  

 
未 來 路 向  

 
10.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加 強 監 管 新 鮮 糧 食 店 售 賣 冰 鮮 肉 類 和 家

禽 的 違 規 情 況 及 取 締 屢 犯 不 改 的 處 所 ， 以 及 向 業 界 傳 達 守 法

訊 息 。 此 外 ， 當 局 亦 會 不 時 檢 討 有 關 規 管 措 施 的 成 效 ， 以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和 衞 生 。  

 
徵 詢 意 見  

 
11.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月 四 日  




